
附件3

延边州器官移植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 

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加收项 扩展项
计价  
单位

城市价格
（元）

县级价格
（元）

说明

1 013317000010000 心脏移植术

异体同种心脏移
植，实现患者原位
心脏切除和供体心
脏植入。

所定价格涵盖患者原位心
脏切除、供体心脏术前或
术中整复、供体心脏植
入，以及切开、吻合、关
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
耗。

01.儿童手术加收
30%

01.异种器官  
02.异位移植

次 18900 17430

2 013317000020000 肝脏移植术

异体同种肝脏(全
肝)移植，实现患
者原位肝脏切除和
供体肝脏植入。

所定价格涵盖患者原位肝
脏切除、供体肝脏术前或
术中整复、供体肝脏植
入，以及切开、吻合、关
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
耗。

01.儿童手术加收
30%                
02.部分肝脏(器官
段)移植加收30%

01.异种器官 次 22500 20750

3 013317000030000 肺脏移植术

异体同种肺脏(单
侧)移植，实现患
者原位肺脏切除和
供体肺脏植入。

所定价格涵盖患者原位肺
脏切除、供体肺脏术前或
术中整复、供体肺脏植
入，以及切开、吻合、关
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
耗。

01.儿童手术加收
30%                
02.部分肺脏(器官
段)移植加收30%

01.异种器官 次 18000 16600

4 013317000040000 肾脏移植术
异体同种肾脏(单
侧)移植，实现供
体肾脏植入。

所定价格涵盖供体肾脏术
前或术中整复、患者原位
肾脏处理、供体肾脏植
入，以及切开、吻合、关
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
耗。

01.儿童手术加收
30%

01.异种器官 次 9900 9130

5 013317000050000 小肠移植术

异体同种小肠(器
官段)移植，实现
患者原位小肠切除
和供体小肠植入。

所定价格涵盖患者原位小
肠切除、供体小肠术前或
术中整复、供体小肠植
入，以及切开、吻合、关
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
耗。

01.儿童手术加收
30%

01.异种器官 次 7650 70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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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013317000060000 胰腺移植术
异体同种胰腺移
植，实现供体胰腺
植入。

所定价格涵盖供体胰腺术
前或术中整复、患者原位
胰腺处理、供体胰腺植
入，以及切开、吻合、关
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
耗。

01.儿童手术加收
30%

01.异种器官 次 13500 12450

7 013317000070000 角膜移植术

异体同种角膜(单
侧)移植，实现患
者原位角膜切除和
供体角膜植入。

所定价格涵盖患者原位角
膜切除、供体角膜术前或
术中整复、供体角膜植
入，以及切开、吻合、关
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的人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
耗。

01.儿童手术加收
30%

01.异种组织 次 2520 2324

8 013317000080000 供肝切取术
活体供者肝脏(器
官段)切取。

所定价格涵盖活体供者肝
脏切取，以及切开、吻合
、关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
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
源消耗。

次 3497 3225
仅限于合法进行
的活体器官捐献

9 013317000090000 供肺切取术
活体供者肺脏(器
官段)切取。

所定价格涵盖活体供者肺
脏切取，以及切开、吻合
、关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
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
源消耗。

次 4050 3735
仅限于合法进行
的活体器官捐献

10 013317000100000 供肾切取术
活体供者肾脏(单
侧)切取。

所定价格涵盖活体供者肾
脏切取，以及切开、吻合
、关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
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
源消耗。

次 2681 2473
仅限于合法进行
的活体器官捐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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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013317000110000 供小肠切取术
活体供者小肠(器
官段)切取。

所定价格涵盖活体供者小
肠切取，以及切开、吻合
、关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
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
源消耗。

次 3420 3154
仅限于合法进行
的活体器官捐献

12 013317000120000 供胰腺切取术
活体供者胰腺(器
官段)切取。

所定价格涵盖活体供者胰
腺切取，以及切开、吻合
、关闭、缝合等手术步骤
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
源消耗。

次 4410 4067
仅限于合法进行
的活体器官捐献

使用说明：
1.“移植”是指移植医院将供体器官或组织植入受体；“切取”是指合法进行的活体捐献中，移植医院从供体体内取得相应的器官或组织。
2.“价格构成”指项目价格应涵盖的各类资源消耗，用于确定计价单元的边界，不应作为临床技术标准理解，不是手术实际操作方式、路径、步骤、程序的强制性要求。
3.“加收项”指同一项目以不同方式提供或在不同场景应用时，确有必要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而细分的一类子项，包括在原项目价格基础上增加或减少收费的情况，具体的加/减收标
准(加/减收率或加/减收金额)由各地依权限制定；实际应用中，同时涉及多个加收项的，以项目单价为基础计算各项的加/减收水平后，求和得出加/减收金额。
4.“扩展项”指同一项目下以不同方式提供或在不同场景应用时，只扩展价格项目适用范围、不额外加价的一类子项，子项的价格按主项目执行。
5.“儿童”指6周岁及以下。周岁的计算方法以法律的相关规定为准。
6.“异种器官”指不摘自人体的器官，包括但不限于动物器官，机械器官，以及3D打印等技术人工制造的器官。
7.“基本物耗”原则上限于不应或不必要与医疗服务项目分割的易耗品，如碘酒、酒精、消毒液、冲洗液、棉花、纱布、普通敷料、帽子、口罩、鞋套、袜套、手套、手术衣、绷带
、床垫、各种护垫、各种衬垫、手术巾、治疗巾、普通注射器、压舌板、滑石粉等。基本物耗成本计入项目价格，不另行收费。除基本物耗以外的其他耗材，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
率销售。
8.手术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步骤，不另行立项收费；术前术后指导、手术方案设计等亦在手术价格项目的定价中体现，不另行立项及收费。
9.“合法的活体器官捐献”指符合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第十条规定的情形。（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、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，或者有证据证明与
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。）


